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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苗

“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在一个相对

开放的环境，这就更需要社会力量来

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日前，省司法厅

副厅长金登尚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时开门见山地说。他表示，新修订的《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更加注重社会参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法规保障，创

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区矫正工作
需要社会力量参与

《条例》要求各地区、部门和单位应当

加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人员、重点

公共设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在某种

程度上说明，社区矫正工作需要依靠全社

会的力量”。金登尚说，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社区矫正工作，浙江一直在探索，也有一些

成功的做法和经验。

“宁波市北仑区社会公益组织‘红领之

家’就是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一

个典型！”金登尚告诉记者。

据了解，“红领之家”通过定期邀请党

校教师和社会各领域专家为矫正人员授

课，为参与社区矫正提供专业服务。“我

们每月组织 3次学习、20多次活动，社

区服刑人员可在菜单中根据自身的实

际进行自由选择。”“红领之家”负责人

介绍，通过这样的方式，社区服刑人员

无故不参加学习、活动的现象基本消

失，甚至还有部分积极分子提出，想带家

人一同参加。

金登尚说，社区矫正是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的基础工作，需要发挥广大群众的智

慧，通过帮扶和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

决就业、就学、临时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

困难和问题，从而使他们能顺利融入社

会。这也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意义所在。

坚持社区矫正工作常态化

“贯彻落实好《条例》也是推动我们社

区矫正工作的重要任务”。金登尚说，新修

订的《条例》，把社区服刑人员作为重点人

员纳入到《条例》里面，在目前社区矫正

法还没有出台的情况下，也是一项重大

的突破。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

作，需要依靠群众、常态化、制度化地保

障落实。

金登尚介绍，在杭州拱墅区映月社区

成立矫正帮教工作站是社区矫正工作常态

化的一个缩影。自2010年工作站成立以

来，8年的时间坚持推行“三访”“四帮”工

作模式，即日常走访、节日走访、重要时间

节点走访，思想帮教、行为帮控、生活帮扶、

生产帮促，帮助了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回归

路上所面临的各种困难，还像朋友一样关

心他们的生活，让他们重拾面对生活的信

心和勇气。目前，该区已建成社区矫正帮

教工作站96家。社会力量的融入，让社区

服刑人员的回归之路更多了一份爱心和暖

意；常态化的坚持，也使拱墅区的社区矫正

工作呈现出蓬勃生机。

“为了让社区矫正工作继续走在前列，

我们将在全省进行统一的矫正中心、四大

平台以及信息化建设，确保社区矫正工作

的常态化和制度化。”金登尚说。

奋进新时代
筑梦新征程

近日，浙江省十里坪监狱举办了以“奋

进新时代，筑梦新征程”为主题的优秀民警

颁奖仪式。

颁奖仪式由初心、情怀、奋斗、梦想四个

篇章构成，通过回放20名优秀民警的评选

过程、个人事迹，再现了监狱优秀民警“忠

诚、为民、担当、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追

求，展示了监狱优秀民警舍小家、顾大家，热

心工作、无私奉献的美好情怀。颁奖仪式

上，20名优秀民警共同庄严许下了铮铮誓

言。 通讯员 金美姣

运输假烟被查
竟上高速逆行

通讯员 黄秋芬

本报讯 运输假烟牟利，在高速

路口遇交警后企图逃跑，结果上演

惊险一幕，所幸高速交警紧急应对，

将这名驾驶员林某抓获。近日，江

山市检察院对林某批准逮捕。

去年年底，一辆白色面包车在

江山廿八都高速路口附近的公安

检查站，企图强行冲卡，后冲上高

速往福建方向逆行。高速交警随

即在往福建方向2公里处查获涉

事面包车，从面包车上查获11箱

2750条有假烟嫌疑的利群香烟。

半个多小时后，民警抓获弃车逃跑

的驾驶员林某。

原来，林某是福建云霄人，以

运输假烟牟利，去年11月起，林某

在何某的要求下，将假烟从福建云

霄运送至浙江临海。被查当天，两

人见到设卡交警后，慌乱之下决定

冲卡逃走。

经鉴定，查获的全部香烟为假

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货值金额

达 90万余元。目前林某已被批

捕，同案犯何某刑拘在逃，案件还

在进一步调查中。

警犬出动护平安

春节临近，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

巡特警大队组织民警加强对重点区域、

重点时段的治安巡逻防控工作，形成对

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有力震慑，增强群

众安全感。 通讯员 何文斌

专找家庭条件好的
“90后”放贷

2015年12月，混迹社会多年的陈某、

黄某、张某三人经商议，成立了一家投资公

司，专门从事高利放贷活动。其中，陈某负

责借款审核，黄某负责保管借条单据及后

续诉讼事项，张某负责管理账目和资金。

为保证借款能够顺利收回，他们还先后雇

佣了傅某等6个混社会的年轻“90后”专职

讨债。为了保证借出去的钱都能收回并拿

到高额利润，陈某、黄某、张某三人授意傅

某等可以采取过激手段，只要不造成严重

伤害就行。

公司成立后，深谙高利贷“套路”的陈

某等三人把重点放在了“物色”放贷对象

上。在选择借款人时，陈某让傅某等“小

弟”去找那些家庭条件较好，同时花钱又大

手大脚的“90后”。陈某等人知道，这些

“90后”涉世不深，没有防备之心，且日常花

销大，肯定急于用钱，一旦跟这些人签订借

条之后，就算他们还不起，但他们的父母却

完全有能力还款，到时候只要稍微用点暴

力手段，他们就会连本带息地把钱还了。

所以，这“生意”稳赚不赔。

就这样，陈某等人指使傅某先以“朋友

的朋友”身份接近，再以可以帮助对方轻松

借到钱为诱饵，双方谈好借款金额、利息，

之后与签订借条，“买卖”成功。

多名“90后”签下借条
落入圈套

签订借条之后，陈某等人就坐等还款

日到来，傅某等“小弟”此时又派上用场了。

2016年7月，经朋友介绍，资金周转困

难的“90后”小丰到陈某等人的公司借钱。

当时小丰借款1万元，但陈某公司出具的却

是2万元的借条，且利息提前从借款中扣

除，最终小丰拿到手只有7000元。由于当

时紧急用钱，小丰没有想太多，就在借条上

签字画押了。

小丰借款后不到1个月，陈某就带着一

群“小弟”来找他，让他赶紧还钱。见小丰

犹豫，傅某等人拎起身边的塑料凳就砸向

小丰，随之一顿拳打脚踢，还用刀扎手臂

……出于害怕，小丰很快还了钱。

同是被害人的小龙借款后，陈某手下

的三五个人拿着高音喇叭，来到小龙家楼

下，大声喊小龙的名字，让他还钱。小龙的

姐姐听不下去，下楼替小龙还了钱；同样，

被害人小聪因为没有还钱，被几个人强行

拽上车，带到水库边拳打脚踢，并威胁说如

果再不还钱就把他扔到水库里……

经审查，陈某等人在催讨高利贷的过程

中，随意殴打、辱骂他人，甚至非法拘禁他

人，进行威胁恐吓，实施各类违法犯罪10余

起，攫取高额经济利益，严重侵害了被害人

及社会群众的安全感，破坏了社会政治、经

济秩序，浦江县检察院最终以涉嫌寻衅滋

事、非法拘禁等罪对陈某等7人提起公诉。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是必由之路

专挑条件好的“90后”放贷，不还钱就“撒泼”
多名年轻人中了圈套，该涉黑团伙被提起公诉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江单婵 毛巧英

专找家庭条件好的年轻人放贷，催债手段暴力，随意殴打、辱骂他人，甚至

将对方非法拘禁……近日，浦江检察院依法办理了一起高利放贷及暴力讨债涉

黑团伙犯罪案，并以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罪名对陈某等7人提起公诉。


